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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变更

管理人的提示性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收到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

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3〕2025号），

核准公司通过设立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资产管理子公司”）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。资产管理子

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合肥市，注册资本为 6亿元，业务范围

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。目前资产管理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

记，将在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正式开业。

根据监管部门批复要求，在资产管理子公司取得经营证

券业务许可证后，公司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将转移至资产管

理子公司。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（包括目前存续的资产

管理计划及本公告发布日至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当日

期间内新成立的资产管理计划）的管理人将由“华安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。

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利益，特此提醒投资者，后续公司

将依照有关规定及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的相关约定，安排相应

的后续处理方案。敬请投资者届时登录本公司网站

www.hazq.com.cn 查看具体详情，或致电 95318 了解相关信

息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